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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06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商业城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18-026号 

 

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

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4月 18

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

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8】0333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，现将问询函具体内

容披露如下： 

“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－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

式》（以下简称《格式准则第2号》）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

求，经对你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，为便于投资者理解，请公司从主营业务

盈利能力、收入确认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。 

1.年报披露，公司2017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

-1.12亿元，自2006年以来已连续12年亏损，2016年和2017年通过出售盛京银行股权实

现盈利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公司资产负债项目的变动，说明出售盛京银行取

得资金的主要用途；(2）结合主营业务常年亏损的情况，说明公司未来改善持续经营

能力的具体措施。 

2.年报披露，2017年经销、联营、租赁合计面积7.71万平方米，但报告期末已开

业门店面积12.94万平方米；报告期内实现托管费收入及供应商承担的物业管理费、电

费等收入合计3,169万元，其中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46.24万元。请公司补充披

露：（1）上述经营建筑面积差异的原因；（2）2017年度托管费收入及供应商承担的

物业管理费、电费等收入的具体内容和金额，其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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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对照零售行业指引的要求，补充披露行业经营性信息。 

3.年报披露，公司2017年加大促销力度，突出促销特色，促销措施主要包括商品

打折，返券，满减，发放纪念品，季末出清、周周抽大奖等营销活动。请公司补充披

露：（1）联营模式下上述各类促销活动成本在供应商、公司等各方之间的分配及相关

销售具体收入、成本和费用确认方法；（2）2017年各季度销售收入中抵券收入金额及

占当季度收入的比例。 

4.年报披露，公司2017年员工数量减少162人，管理费用本期发生额1.61亿元，上

期发生额1.89亿元，减少2,833万元，其中管理部门人员经费、租赁费、折旧费、税金、

水电燃气费和服务费减少金额较大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各项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

及合理性；（2）员工数量减少对公司经营的影响，职工薪酬计提是否充分。 

5.年报披露，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1,372万元，其中外部往来款1,148万元。

请补充披露上述外部往来款的具体内容、形成时间和尚未结算的原因。 

6.年报披露，公司报告期内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，包括法院冻结金

额970.64万元。请补充披露上述收到法院冻结款项的具体原因。 

针对前述问题，依据《格式准则第2号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

定要求，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无法

披露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披露本问询函，并于2018年4月24日之前，就上述事项

予以披露，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。”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4月 19日 


